习水社保局：“四加强”做好工伤保险征缴稽核工作 
习水县社保局对参保单位严把“进口关”，“四加强”做好工伤保险征缴稽核工作。
一是加强组织保障，提高责任意识。为了使参保单位履行法定义务，维护参保职工的合法权益，避免参保企业因缴费基数申报不实而影响参保职工利益，县社保局年初及时召集相关股室负责人会议，组建征缴稽核工作小组，明确工作任务，提高责任意识，强调工作方法，认真开展稽核工作。
二是加强重点稽核，提高稽核成效。重点对煤碳行业低于行业实际工资水平的企业进行稽核，严格核查其缴费基数、人数，尽量杜绝少报、瞒报现象，并同步开展工伤保险、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征缴稽核工作。目前，深入单位（企业）开展稽核工作9个，纠正缴费基数不足的单位（企业）8个。
三是加强业务指导，提高经办能力。稽核股以基数申报为契机，通过QQ群、微信群、电话等沟通等方式对相关单位（企业）进行业务指导和工作安排。对经办人员提出的问题及时解答和处理。改变过去只认可单位（企业）申报资料的工作模式，组织人员走进参保单位（企业）。利用数据比对的结果，面对面与单位（企业）对异常申报数据加以分析，并重点对申报明显错误的单位及时指出及时纠正。
四是加强内控督导，提高自查力度。针对高危行业工伤保险征缴稽核开展工作中申报基数不足、选择性参保等问题，稽核股按正规流程下发《稽核通知》，要求企业对存在问题限期整改，并由分管领导带队送达相关文书，确保程序规范、合法。同时，对欠费单位提出制定缴费计划，确保基金足额征缴，最大限度保障参保职工切身利益。截止目前，共抽查高危行业16个单位3302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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